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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ZHD00-2022-0003

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文件

镇政发〔2022〕38号

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宁波市镇海区农村宅基地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《宁波市镇海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常务会议

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

2022年 10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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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镇海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和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，保障农村村民

宅基地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和中央、省市有关农村宅基地管理规

定，结合镇海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镇海区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审批、监

督管理和改革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宅基地是指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成员资格的人员（以下简称农村村民）以户为单位依法审批，用

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用房的集体建设用地。

本办法所称户是指按照规定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人员组

成的家庭。

第四条 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，村民只有资格权和

使用权，不得自行转让、买卖。

第五条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农村宅基地的改革、管理和村集

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指导等工作。

区自然资源规划分局负责农村宅基地用地保障、建房规划许

可和确权登记等工作。

区建设交通局负责审核房改和住房保障政策（指房改房、集

资房、经济适用房、限价房、解困房及一次性住房补贴，下同）

享受情况。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农村宅基地的审核批准与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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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监管等有关工作。

第六条 实施旧村改造、土地整理等活动需要调整宅基地的，

原宅基地使用人应当服从。

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。

第七条 农村宅基地审批遵循“一户一宅、面积法定”的原则。

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。

第八条 农村村民使用宅基地，应当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

村庄规划、郊野单元规划（以下统称规划）和用途管制要求，应

当与旧村改造、土地整理相结合，尽量利用原有宅基地、村内空

闲地和非耕地，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严格控制占用耕地建造

住宅，确需占用耕地的，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。涉及占

用林地的，应当依法办理占用林地审批手续。

第九条 农村宅基地管理中对上级政策不明确的特殊人员能

否享受农村宅基地、住宅庭院用地等事宜遵循村民自治原则，由

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后，报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批，庭院

用地不得占用非建设用地。

第十条 农村村民建住宅实施年度计划管理。各镇人民政府

（街道办事处）每年年初应以行政村为单位，制定农村宅基地年

度计划，明确村民名单、规划选址、用地规模、时序安排及保障

措施，报区农业农村局备案，涉及到新增建设用地的，由自然资

源规划部门审核并予以用地保障。

第十一条 依法实施农村宅基地所有权、资格权、使用权分

置改革，鼓励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。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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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闲置的宅基地在符合规划、用途管制和尊重农村村民意愿的前

提下，经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，可以用于发展休闲农业、乡村旅

游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、新业态。

第十二条 农村宅基地申请对象为户籍在本村的农村村民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农村村民的宅基地申请不予批准:

（一）村庄已列入城市建设规划控制范围或征地拆迁范围

的；

（二）除实施国土空间规划进行村庄、集镇改造外，宅基地

面积已达到规定标准 90%，再申请新宅基地的；

（三）自行出卖、赠与住宅后，再申请宅基地的；

（四）以所有家庭成员作为一户申请批准宅基地后，不具备

分户条件而以分户为由申请宅基地的；

（五）有违法建房未依法处理结案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不符合申请宅基地条件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三条 农村宅基地审批以户为单位申请，计入户内的必

须为农村宅基地可享受人员，夫妻自然合户。

第十四条 农村宅基地面积按住宅及其附属用房等建筑物及

附属设施的垂直投影占地面积计算。

宅基地面积标准，根据使用土地性质进行控制。使用耕地的，

最高不得超过一百二十五平方米；使用其他土地的，最高不得超

过一百四十平方米。

第十五条 农村村民另有以宅基地审批形式取得的国有建设

用地的，在确定宅基地面积时，应合并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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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回乡定居的华侨、台湾和港澳同胞、外籍华人的

建房用地，由区侨务办出具核实后，按照本办法规定审批宅基地。

第十七条 引导和鼓励村民住宅向集中建设区、村民集聚点

集聚，限制分散建房，鼓励因地制宜建设多层、多户联排，严格

控制单家独院。

第十八条 村民建房应符合《宁波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的间距要求，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应取得相邻权利人的同意后，报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核准。

第十九条 实行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联审联办，一次申请、

一次受理、一次审批，申请人可以委托村委会（集体经济组织）

全程代理。

宅基地审批中涉及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核（含资格审核）、

乡村建设规划许可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（涉及城镇建设用地范

围）、确定农房设计方案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、确定房屋四址（放

样）、农房竣工验收等程序按照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浙江省自然

资源厅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农民建房“一件事”办

事指南（2020年修订版）的通知）》执行。

第二十条 区、镇、村三级依法组织开展农村宅基地用地建

房动态巡查，及时发现和处置涉及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的各类违

法违规行为。

村委会（集体经济组织）要加强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动态巡

查，关注宅基地批准后的建房动向，配合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全面落实到场监管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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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通过验收的农户携带有关资料向区不动产登记

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第二十二条 农村村民已建合法住宅，需要重建、改建、扩

建的，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申请。

第二十三条 拆旧建新的建房户，必须先妥善处置旧房，注

销产权证后再申请宅基地。旧房拆除没有安全隐患的，予以拆除；

旧房拆除存在安全隐患或可能影响邻居房屋安全的，可通过宅基

地余缺调剂、村经济合作社收回或收购等方式处置，但宅基地审

批前原有产权证必须注销或变更。

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有关建设、规划、土

地管理法律、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五条 工作人员在宅基地审批过程中玩忽职守、滥用

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法依规给予党纪、政纪

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2月 1日起施行，此前制定

实施的《关于印发宁波市镇海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镇

政发〔2004〕66 号）、《修改关于宁波市镇海区农村宅基地管

理办法的补充意见的通知》（镇政发〔2008〕17 号）、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》（镇政发〔2014〕28号）、

《关于调整宅基地可享受人员认定标准的通知》（镇政发〔2016〕

46号）同时废止。

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0月 26日印发


